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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 月 27 日，带着“全国模范检察
官”的殊荣，襄城县人民检察院专职检
委会委员、侦查监督科科长李雅回到
了许昌。

当 日 ， 庆 祝 检 察 机 关 恢 复 重 建
40 周年暨全国检察机关第九次先进
集体、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北京召
开，全国有 45 人获检察机关个人最
高荣誉——“全国模范检察官”，李雅
便是其中之一。

从“门外汉 ”，到“全国模范检察
官”，这条路，李雅走了 23年。

“干什么事，要干就尽自己所能
干好，克服那种‘不骑马、不骑牛，
骑着毛驴走中游；不抢先、不冒尖，
凑凑合合走中间’的思想。”李雅告
诉记者，这是上班伊始父亲送给自己
的一句话，“这句话一直鼓励着我。
不论在哪个岗位上，我都会投入全部
热情，尽力做到最好。”

成长来自勤奋

初到检察院时，李雅还是个 17 岁
的小姑娘。“我在学校学的是会计，当
时对法律一窍不通。到检察院工作，
完全是出于对国徽的向往和对女检察
官的崇拜。”李雅告诉记者。

在襄城县人民检察院，李雅的第
一个工作岗位是公诉科的内勤，且一
干就是近 10 年。这 10 年，她从一个
法律“门外汉”成长为办案的“行家
里手”。为此，她也付出了异于常人
的艰辛。

“那些年，儿子还小，内勤工作繁
杂、无序、费时，自己还要‘充电’，中午
很少回家，下午也很少按时下班。回
到家，为让带了一天孩子的公婆休息
会儿，我就赶紧照顾儿子，等把儿子哄
睡了，再洗衣服或者写材料，所以 24
时之前很少睡觉。”李雅回忆道。

不懈的努力换来了丰硕的成果。
在 2005 年 国 家 司 法 考 试 中 ，李 雅 以
386 分的成绩一举通过，成为襄城县人
民检察院的“司考状元”。

同年，李雅所办理的纪某挪用资
金、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被许昌市
人 民 检 察 院 评 为“ 精 品 案 件 ”。 2006

年，她被襄城县人民检察院提拔为侦
查监督科副科长。5 年后，她成了侦查
监督科科长。

法律无情人有情

“我被任命为侦查监督科科长那
年，正是非羁押诉讼制度全省试行的
第一年。那一年，我遇到了一起颇受
质疑的案件。”李雅说。

那是一起抢劫案件，犯罪嫌疑人
是两名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，其中
一人刚满 15 周岁，是一名初二的在校
学生；另外一人还未满 15 周岁，自小
父母离异，跟随母亲生活，因其母亲又
组织了新的家庭，对他甚少过问，他不
到 10 岁就一人在外流浪，通过打零工
生活。一日，在网吧，他们结识了一个
年龄稍大的社会男青年。酒后，在男
青年的唆使下，3 人将一烧鸡摊主近
200元的营业款抢劫一空。

在讯问时，这两个孩子幼稚的眼
神 里 流 露 着 无 助 与 惊 慌 。 人 常 说 ，

“法律是无情的”，但严格执法并不是
要冷酷无情。当时，李雅就决定，大
胆适用非羁押诉讼，给孩子们一个悔
过自新的机会。

找监护人、走访村邻、寻求被害人
谅解……7天，为了这两个孩子，李雅付
出了超出其他案件数倍的精力，最终以
无逮捕必要对他们作出了不予批准逮
捕的决定，并每周进行回访帮教。在未
被羁押的 2个月后，两个孩子被法院判
处有期徒刑两年缓期执行。

案子的结果如李雅所料，然而，
此案所带来的非议却是前所未有的。
不少人认为，李雅徇了私情，收了人
家的钱。

李 雅 坦 言 ：“ 要 说 不 委 屈 是 假
的，但我并不后悔那么做。法律最终
目的的实现，需要有血有肉的法律工
作者，凭着对法律知识的掌握、对法
律工作的热爱，用理性和逻辑去分析
判断，用经验和情感去实践执行，最
大限度地释放它的正能量，否则它就
是一纸空文。”

不枉不纵，守望正义

检察官肩负着打击犯罪，保护当
事人合法权益的重任。从检 23 年来，
李雅的办案宗旨是“不冤枉一个好人，
不放纵一个坏人”。

今年 7 月，李雅办理了一起盗窃

案件。此案犯罪嫌疑人叫周某，今年
6 月 19 日 因 与 同 居 的 崔 某 在 家 中 吸
毒 ， 被 公 安 机 关 行 政 拘 留 。 6 月 29
日，周某主动向拘留所工作人员交
代：2014 年 7 月，其伙同崔某在襄城
县首山市场盗窃一个铁箱子，内有现
金约 1400 元。

审查卷宗时，李雅发现，此案事
实清楚，周某供述的作案时间、地点
等与同案人崔某供述、被害人陈述相
一致。不过，一些细节引起了李雅的
注意，周某曾多次在强制隔离戒毒期
间，因自首盗窃事实转为刑事拘留并
被判处轻刑，刑满释放后均未再执行
剩余强制隔离戒毒期限。2013 年 10
月，周某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
两年零六个月。

“案发时间是 2014 年 7 月，周某是
否释放？周某到底有没有作案时间？”
李雅心中犯起了嘀咕，遂到法院调阅
原始卷宗，并核实被害人陈述、走访周
边证人等，最终证实周某于 2014 年 3
月 14 日被送到南阳监狱服刑，2015 年
4月 11日刑满释放，不具有作案时间。

那么，周某为何主动认罪呢？原
来，周某因吸毒被行政拘留后，在拘留
所遇到了崔某，两人都不想被强制隔
离戒毒，便故伎重施。

7 月 25 日，襄城县人民检察院依
法对周某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，要求
公安机关将依法释放的周某立即移交
强制隔离戒毒所执行剩余强制隔离戒
毒期限，并向公安机关发出检察建议
书，杜绝“以刑代戒”现象发生。

“‘全国模范检察官’这项荣誉，对
我来说，既是鼓励，更是鞭策。今后，我
会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当好示范，
作好表率。”回到许昌的李雅，来不及休
息，转身便投入到工作中去。

用 心 书 写 检 察 人 生
——记“全国模范检察官”、襄城县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科科长李雅

本报记者 李小娟 通讯员 胡宽阳

李雅近照 胡宽阳 摄

本报讯（记者 李小娟 通讯员 芦
萍）对被执行人运用惩戒措施，是案件
执行工作的必要手段之一。在执行两
起追偿案件时，魏都区人民法院执行
法官恰当把握惩戒分寸，情法并用，力
促被执行人尽快还款。近日，被执行
人李某主动来到该法院，将剩余欠款
履行完毕。“我不能辜负法官对我的信
任！”李某边还钱边说。

李某家住魏都区，曾于 2015 年 2
月在某银行办理了两笔小额贷款业
务，每笔 8 万元，共计 16 万元。当时，
黄某、吴某分别为这两笔贷款提供了
担保。2016 年 2 月，这两笔贷款到期
后，李某分别偿还银行了 4 万元，剩余
款项一直无法偿还。在银行的追要
下，身为担保人的黄某、吴某分别替李
某偿还了剩余贷款，李某向二人出具
了还款承诺书，承诺一个月后还清二
人替他还银行的钱。

承诺日期很快便到了，李某并未
如期履约。无奈，黄某、吴某于今年年
初诉至魏都区人民法院，向李某追偿
各自代为偿还的 4 万元欠款。今年 4
月，该法院依法判决李某归还黄某、吴
某各 4万元及利息。

7 月 11 日，这两起案件进入执行
阶段。次日，承办这两起案件的执行
法官韩宁根据黄某、吴某提供的线索，
将被执行人李某拘传至魏都区人民法
院，并依法对李某司法拘留 15天。

拘留期间，韩宁并未放弃对李某做
思想工作。“从情理上讲，黄某、吴某因
为和你关系好，出于对你的信任才给你
担保，你不还钱对不起这份信任与友
谊。从法律上讲，黄某、吴某是两起案
件的申请人，这次对你司法拘留 15天只
是其中一起案件的惩戒措施，如果你坚
持不还钱，另一个 15天也在等着你。”韩
宁告诫李某慎重对待此事。

韩宁的话深深触动了李某，15 天
拘留期满后，李某前脚出拘留所大
门，后脚便让家人积极筹钱。经多方
筹集，李某的家人送到法院 4 万元，
李某归还黄某、吴某各 2 万元，并与
二人达成和解协议。按照协议，李某
于今年 8 月 6 日前还清剩余本金，黄
某、吴某放弃利息。

8 月 6 日，李某准时来到魏都区人
民法院，不过只带了 2 万元。他告诉
韩宁，自己这段时间就借来了这么多
钱，只能归还黄某、吴某各自 1 万元，
希望二人能再给他一段时间筹款。

面对李某的请求，黄某、吴某起初
并不同意，希望法院能再次拘留李某，
通过给李某施加压力，迫使李某还钱。

执行经验丰富的韩宁则认为再次
拘留李某并不利于案件执结，“现在李
某已表现出积极还款诚意，若因为剩
余的 2 万元再次拘留李某，很可能打

击了李某借钱积极性，导致其‘破罐子
破摔’。李某既然这次能主动还钱，就
不会因为这 2 万元逃避执行，面临再
次被拘留的风险。”

听了韩宁的分析，黄某、吴某觉得
言之有理，遂点头同意将还款时间延
长至今年 12 月底。李某表示决不食
言，一定尽快履行义务。

这次，离约定还款期限还有一个
多月时间，李某便主动来到魏都区人
民法院，提前归还剩余欠款。至此，这
两起追偿案件同时得以执结。

执行法官情法并用 被执行人守信还钱

文明交通你我共建
安全出行人人有责

12 月 5 日，鄢陵县公安局组
织开展集中宣传活动。图为该局
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向群众讲解文
明出行知识，提醒群众自觉遵守
交通安全法律法规，自觉摒弃各
种交通陋习，共同营造安全、畅
通、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。

张海坡 摄

本报讯（记者 李小娟 通讯员 祁
继峰）12 月 7 日，许昌市司法局举办首
届开放日活动，邀请市人大代表、市政
协委员、媒体记者等 70 余名社会各界
代表，走进司法行政机关、法律服务机
构，体验我市公共法律服务成效，感受
司法行政事业发展成果。

此次活动是我市“宪法宣传周”活
动的一项重要内容，主题是“弘扬宪法
精神 走进司法行政”，旨在进一步提
升公众对司法行政工作的认知度和参
与水平，积极发挥司法行政机关宪法
学习宣传教育“头雁”作用，推动我市
宪法学习宣传教育深入开展，让宪法
深入人心。

“以前司法局主要有三大职能，分
别是全市法治宣传、法律服务和法治
保障……机构改革后，我们的工作布
局将拉开了新局面，呈现‘一个统筹、
四大职能’……”当天 9 时许，代表们
来到此次活动的第一站——许昌市天
平公证处。在参观开始之前，许昌市
司法局局长董克俭首先向代表们详细
介绍了司法行政机关的基本职责等内
容，让大家对司法局、司法行政工作有

了一个整体的了解。
参观完许昌市天平公证处后，代

表们走进了与其相邻的许昌市公共法
律服务中心。去年特别是今年以来，
我市司法行政系统由上至下全力推进
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，整合公共法
律服务资源，着力打造现代公共法律
服务体系，给老百姓提供精准、及时、
高效、便捷的法律服务。截至目前，我
市建成市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1 个，
县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 6 个，乡级公
共法律服务工作站 98 个，社区（村）公
共法律服务工作室 2438 个，为所有社
区（村）配备法律顾问，切实打通了公
共法律服务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
接下来，代表们又先后来到许昌
市仲裁委员会、河南名人律师事务所、
建安区司法局五女店司法所，通过参
观办公场所、浏览业务展板、聆听讲解
等，对我市司法行政工作有了更加直
观、深刻的认识。

对此次活动，代表们纷纷点赞，认
为形式新颖、内容丰富，让大家近距离
了解了司法局的职能和工作，希望以
后能够常态化开展。

许昌市司法局

举办首届开放日活动

许昌市司法局开放日活动当天上午，社会各界代表走进建安区司法局五女
店司法所，翻阅该所制作的法治宣传小册子。 董巧霞 摄

本报讯（记者 董全磊 通讯员 邢
爽爽）为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
态环境，自今年 8 月开始，鄢陵县人民
检察院以治理“酒局圈”为着力点，扎
实开展整治“帮圈文化”专项排查工
作。该检察院强化群众监督、舆论监
督、社会监督，做到“三个一概”，务求
工作取得实效。

多举措查摆问题，常态化进行排
查。该检察院将开展专项排查工作的
目的意义、重点内容和有关要求公布
于众，致力于充分发挥群众监督、舆论
监督和社会监督的作用。针对党组领
导班子和领导干部，该检察院采取召
开民主生活会的形式，让他们对照“四
是四否”（是否存在通过“小圈子”为自
己捞取政治资本的行为，是否存在利
用“小圈子”争权夺势的行为，是否存
在利用“小圈子”经常参加各种私人宴
请的行为，是否存在履行主体责任和
监督责任不力，对“帮圈文化”现象放
任不管，搞无原则一团和气的行为），
咬耳扯袖、红脸出汗。针对其他检察

干警，该检察院坚持随机抽查，深入酒
店、农家乐、私人会所，进行常态化现
场检查。截至目前，该检察院共查摆
出思想意识方面存在的问题 6 个，制
度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 3个。

严要求整改问题，建章立制堵漏
洞。为切实整改排查出的问题，该检察
院做到“三个一概”。对排查中发现的
拉帮结派、培植私人势力等违反政治纪
律和政治规矩问题，该检察院一概实行

“一案双究”，既要追究当事人的直接责
任，又要追究其所在部门主管领导的主
体责任和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责任。
对开展排查工作行动迟缓、敷衍塞责的
部门，对签订承诺书后又参与“小圈子”
的党员干部，该检察院依规依纪从严从
重处理，并一概点名道姓通报曝光。此
外，该检察院还一概深入开展以案促
改工作，要求在专项排查中受处理的党
员干部在全体党员大会上检讨，达到

“查处一起案件、教育一批干部、完善一
套制度、解决一类问题、净化一方政治
生态”的效果。

鄢陵县人民检察院

整治“帮圈文化”做到“三个一概”

冬季天气寒冷，人们衣着较厚。由
于人体对外部触碰的敏感度大大下降，
不法分子则趁机实施扒窃犯罪。昨日，
记者从禹州市公安局获悉，该局反扒专
业队民警经缜密侦查，成功抓获一名在
公共场所扒窃的犯罪嫌疑人。

【身边的事】今年 11 月 4 日上午，
禹州市公安局接到群众报警，称在
禹州市建设北路一集贸市场内，一
部 价 值 1000 余 元 的 小 米 手 机 被 盗 。
接到报警后，该局反扒专业队民警
立即展开调查，很快便锁定了犯罪
嫌疑人马某。

在办案民警查找马某的踪迹时，
11 月 6 日下午，又有群众报警，说一部
价值 1000 余元的手机在禹州市南关
街一超市内被盗。该局反扒专业队民
警调阅大量视频资料后发现，犯罪嫌
疑人竟然还是马某。11 月 7 日上午，
该局反扒专业队民警获悉马某可能在

禹州市建设北路一集贸市场再次出现
的消息后，立即在马某可能出现的地方
展开布控。在其准备再次作案时，办案
民警果断出击将马某控制。

经讯问，犯罪嫌疑人马某对多次
扒窃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。目前，马
某已被刑事拘留，案件正在进一步侦
办中。

【警方提醒】冬季扒窃犯罪高发，
一方面是因为人们穿着厚重，感知迟
钝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人们的防范意
识不强。为避免财物被盗，到人群拥
挤的公共场所时，一定要提高警惕，最
好不要随身携带大量现金。当身上带
有较多的现金或手机等贵重物品时，
应将它们放入贴身的口袋，同时尽量
远离人多拥挤、情况复杂的场所。习
惯背包的市民到公共场所时，尽量将
背包放在身前，使背包始终处于自己
的视线之内。

冬季出入公共场所 提高警惕谨防扒窃
本报记者 董全磊 通讯员 张汇涛 张艺


